
                                            附件一 

新竹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主任候用人員甄選儲訓作業規定 

壹、依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十條規定。 

貳、目的：甄選並儲備具有教育專業精神及專業知能之國民中小學主任候用人

才。 

參、報名：採親自報名方式，委託報名者不予受理。 

一、報名暨積分(資格)審查日期：107年 12月 26日(三)14至 16時。 

二、報名暨積分(資格)審查地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三、報名資格： 

(一)基本條件：本市中小學現職合格教師，實際服務滿五年，且最近三年(自

104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25日止)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

以上之行政處分者。 

(二)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1.曾任組長二年或導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2.曾任組長一年導師二年以上，成績優良。 

3.曾調用或支援教育行政機關及所屬機構服務二年導師二年以上，成績優

良。 

四、應附資料： 

（一）填妥申請甄選評分標準表一份，並檢附學歷、年資、服務成績及進

修等相關證明文件依序裝訂繳驗，並繳交影本乙份。國民中學主任

候用人員申請甄選評分標準表如附件一，國民小學主任候用人員申

請甄選評分標準表如附件二。 

（二）履歷自傳表二份，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光面照片一式三張，二張 

黏於自傳表，另浮貼一張（背面註明服務單位及姓名，供貼准考證 

之用），格式如附件三。 

（三）各項證明資料均應持正本繳驗；影本請由服務單位加蓋與正本相符

章戳，並由人事人員核章，積分審查後留存教育處備查。 

肆、甄選及錄取：確定錄取人數由本市 107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主任候用人員甄

選委員會視實際報名人數擇優錄取，並公告於本市教育網

（http://www.hc.edu.tw/）。 

 

 



一、甄選方式： 

（一）初選： 

1.錄取人數：國中 40 人、國小 60 人 

2.審查方式： 

依積分高低錄取，錄取名額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同分時，以單一評

分項目積分評比，依序為「服務成績」、「進修」、「服務年資」、「學歷」，

以積分較高者為錄取。 

3.初選錄取名單，於 108年 1月 9日(三)公告於本市教育網。 

（二）複選： 

1.錄取人數：視實際報名人數擇優錄取。 

2.複選時間： 

○1 筆試：108 年 1 月 24 日(四)下午。 

○2 口試：108 年 1 月 25 日(五)上午。 

3.複選地點：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 

4.複選方式：分筆試及口試二項；筆試內容為教育專業科目；口試包含第 

一試及第二試，。 

5.「口試」順序由本府採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6.成績計算：總分一百分，積分占 30﹪，筆試占 30﹪、口試占 40﹪。錄 

取名額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同分時，依下列順序評比：「口試成績」、 

「筆試成績」、「積分」，分數較高者予以錄取。 

7.複選(甄選)錄取名單，於 108 年 1 月 29 日(二)前公告於新竹市教育網； 

並於 108 年 1 月 29 日(二)前寄發成績通知單。 

伍、儲訓 

一、凡甄選錄取人員應接受儲訓；儲訓成績合格者，即具有本市國中、國小

主任候用資格。 

二、儲訓日期：另案通知。 

陸、候用：全程參加儲訓人員，發給合格證書，並具本市國中小主任候用資格。 

柒、補充事項： 

一、參加複選人員應自備「限時掛號」信封二只（寫明詳細通訊處並貼足三

十二元郵票），以利寄發准考證及甄選結果通知單。 

二、積分審查、甄選及儲訓期間，均以公假登記。 

三、辦理年資及積分審查時，當事人如對核定其資格或積分有所疑義，應於

審查現場提出申覆；現場未提出者，視同接受核定之資格或積分，事後



不得提出異議。 

四、如事後發現參加甄選經錄取者所送資料不實或資格不符，由本府逕行撤

銷其錄取資格。 

五、檢附「新竹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主任候用人員甄選資格及積分審查

認定標準補充規定」，如附件四。 

捌、本作業規定奉市長核定後實施。 


